附件2
2023年度事业单位高级职称申报情况核定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
	合  计
	正  高
	副  高

	设岗情况
	
	
	

	已聘情况（不
含“双肩挑”）
	
	
	

	待聘情况
	
	
	

	空岗情况
	
	
	

	申报
情况
	空岗申报
	
	 

	

	
	不占岗位申报
	
	
	

	申报人员
姓名及专业
	－－
	
	

	主管部门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事业单位
人事管理
部门审核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



备注：1.此表由用人单位填报，并加盖公章。
      2.设岗情况为人社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批复调整的岗位数量；已聘情况为现已经聘任到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数量；待聘情况为所有取得职称未聘到相应职级的人员数量；空岗情况为单位实际空缺的岗位数量；申报情况中的空岗申报为按照空岗申报原则申报的人员数量，不占岗位申报为按照规定不占岗位申报的人员数量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3.各地区各部门可结合实际，对本表格进行适当调整。
